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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9】第 17 号 

 

 

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年 4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

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预案》”），浙农控股拟收购你公

司控股股东华通集团不低于 51%股权，同时你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浙

农控股等 16名交易对手方合计持有的浙农股份 100%股权。交易完成

后，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浙江省供销社，本次方案构成重组上市。

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你公司于 2018年 6 月 14 日公开发行了 2.24 亿元可转换公司

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）。 

（1）请说明与前期可转债发行申请文件相比，你公司的经营环

境、发展战略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可转债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是否

发生变化，如是，请说明具体变化情况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及可转债发行保荐机构自查本次重组是否构成《证

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第六十八条第五款的情形，请说明是

否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。 

2、根据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承诺

“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，且两年内每年

减持比例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的 3%”；你公司董事、高管钱木水、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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剑巢承诺“锁定期满后，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，

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，且两年内每年减持比例不超过发行后总股本

的 1%”。请结合你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发行前股东

对所持股份作出的所有限售承诺，逐条说明凌渭土等 44 人转让你公

司控股股东股份的行为是否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。 

3、根据预案，主要交易对方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的有限合伙人涉及泰安壹等 11 个有限合伙企业。请结合交

易对方穿透计算后的合计人数、相关人员取得股权或权益的时点，说

明是否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股东人数超过 200

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》的规定。 

4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标的公司业务涉及汽车经销与金融、保险、维

修等业务，请结合标的公司利润来源、盈利模式说明涉及金融业务的

具体类型，是否属于人民银行、银保监会、证监会批准的持牌机构，

是否属于“类金融机构”，交易是否符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。 

5、《预案》显示，浙农股份 2016年至 2018年末资产负债率分别

为 69.51%、67.90%与 69.93%，请对比同行业公司情况，结合浙农股

份所处行业、市场环境、经营特点等，说明浙农股份资产负债率较同

行业公司平均水平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其合理性。 

6、根据预案，本次发行股份价格为 9.76 元/股，以定价基准日

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，本次发行股份

价格仅对除权、除息事项设定调价条款。请补充说明上述市场参考价

选定的原因、未设定其他调价条款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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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者的利益。 

   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5 月 13 日 

 


